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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年司法安置機構懲戒行為刑事違法性

之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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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　要

少年法院（庭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42 條第 1 項所為四種保護處分中，

除「交付安置輔導」處分係由少年法院擇定外部適當機構執行外，餘均由法院

或法務部所屬矯正學校執行。法院所交付之安置機構，多為私人福利教養機構，

目前實務上法院均係以與機構簽訂安置協議書之模式為之。然而，安置機構受

法院委託執行輔導處分，於少年之人身自由必有所限制約束，其限制之權源及




